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订印发《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提升（应急救援及安全生产方向）

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改投资规〔2024〕1025号　2024年7月9日印发)

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为规范和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推动应急救援能力和水上交通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性文件，我们对《应急救援中心及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能力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暂行办法》（发改投资规〔2021〕1223号）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应急救援及安全生产方向）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特此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4年7月9日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应急救援及安全生产

方向）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管理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应急救援及安全生产方向）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推动应急救援能力和水上交通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根据《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712号）、《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4年第7号）、《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6年第45号）、《中央预算内投资资本金注入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21年第44号）、《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23年第10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使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应急救援及安全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科学决策、有效监管的原则，规范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和使用管理。
第二章 支持范围和标准

第四条  本专项主要支持应急救援中心建设、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能力建设和水上交通安全保障能力建设项目。

（一）应急救援中心建设方向主要支持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等应急战训基地建设项目。

（二）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能力建设方向主要支持矿山重大事故防控技术支撑基地等重大项目，以及应急管理部垂直管理的矿山安全生产监察能力建设项目、中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建设项目。上述项目原则上应纳入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能力建设有关规划，规划的编制和审批按有关规定执行。

（三）水上交通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方向主要支持交通运输部直属或派出的海事、救捞、长江航务、珠江航务等单位实施的国家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监管通信指挥系统、监管救助飞机船舶及基地、溢油清除和抢险打捞装备、技能训练和技术鉴定系统等项目。上述项目原则上应纳入我委与交通运输部联合编制的相关规划，包括国家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系统布局规划、交通运输支持系统五年建设规划或相关专项行动方案等。
第五条  本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方式和标准如下：
（一）应急救援中心建设方向项目采用直接投资方式予以全额支持。

（二）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能力建设方向中，对于矿山重大事故防控技术支撑基地等重大项目，采用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等《政府投资条例》规定的投资方式予以支持。对于应急管理部垂直管理的矿山安全生产监察能力建设项目，采用直接投资方式予以全额支持。对于中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建设项目，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重点工作部署需要适时组织启动，具体安排、投资支持比例等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的工作通知为准，地方采用直接投资方式安排。

（三）水上交通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方向采用直接投资方式予以支持，其中，对行政机关和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建设的公益性项目，予以全额支持；对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建设的准公益性项目，原则上按照不超过项目总投资80%的比例予以支持。

第三章 投资计划申报

第六条  结合项目投资规模和工程建设进度，中央有关单位、各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以及中央企业（以下简称项目汇总申报单位）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制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要求，根据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有关项目储备情况合理申报下一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需求，报送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文件。
第七条  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文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项目单位的基本情况；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生成的项目代码、建设内容、总投资、年度投资计划需求及资金来源、建设条件落实情况、绩效目标、是否会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拟采取的资金安排方式、项目单位和责任人、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和监管责任人等；
（三）项目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完成审批情况等。

项目单位对所提交的投资计划申请文件内容真实性负责。

第八条  项目汇总申报单位对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文件是否符合有关政策要求、项目审批是否符合有关规定、项目主要建设条件是否已经落实、项目单位是否被依法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项目建设是否符合政府投资能力等进行实质审核，并对审核结果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

第九条  项目汇总申报单位要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和《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绩效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9〕220号）要求，组织做好中央预算内投资绩效申报工作，填报专项投资计划绩效目标，随年度投资计划申请文件一并申报。

第四章 投资计划下达

第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专项年度投资规模、项目建设进度和投资需求，统筹研究下达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并严格执行投资计划管理要求。重点对下列事项进行审核：

（一）是否符合中央预算内投资的使用方向和安排原则；

（二）提交材料是否齐备、有效；

（三）项目主要建设条件是否基本落实；

（四）项目单位是否被依法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五）地方项目建设是否符合政府投资能力，不会造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六）是否已纳入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并完成审批手续；

（七）上年度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八）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审核结果下达投资计划及绩效目标，明确具体建设项目、投资支持规模、资金安排方式等。
第十二条  项目汇总申报单位收到投资计划下达文件后，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转发下达，并同步下达具体建设项目绩效目标。

第五章 监督管理措施

第十三条  项目单位是年度投资计划申报和执行，以及项目建设和管理的责任主体，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政策要求，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制和监理制，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得擅自改变主要建设内容和建设标准。对于项目投资，应做到独立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滞留、挤占、截留、转移、侵占或挪用。

第十四条  项目单位应落实项目建设情况月度报告制度，于每月10日前，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按月填报项目开工情况、投资完成情况、工程形象进度等数据，并同步上传项目建设进度、资金支付使用等相关佐证资料，及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涉密项目通过光盘方式报送，并同步报送项目建设进度、资金支付使用等相关佐证资料。

第十五条  年度投资计划下达后，原则上不作调整。由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确实无法按原计划实施的，有关单位应及时报告情况和原因。确需调整的，应根据有关规定，及时调整安排用于可形成有效支出的项目，避免形成资金沉淀。

第十六条  项目日常监管责任单位原则上为投资项目的直接管理单位，即对项目单位的财务或人事行使管理职责的上一级单位。项目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及监管责任人对项目申报、建设管理、信息报送、计划执行等履行日常监管直接责任。项目日常监管责任单位应当采取部署项目单位自查、复核检查、实地查看、在线监管等多种方式加强监管，督促相关方面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中央有关部门应统筹指导和监管本部门所属单位基本建设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有关部门以及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按照《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23年第10号）等有关规定，结合职能做好监督检查工作，监督检查重点主要包括：项目前期工作程序是否完善、规范，转发或分解计划是否及时、准确，其他来源资金是否及时足额落实，项目执行进度是否符合要求，中央预算内投资使用是否符合规定，项目信息填报是否及时完整准确，项目总投资是否存在大幅度缩减问题或超出经核定的投资概算，建成投用后是否达到预期效果等。
第十八条  对日常监管和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应当按照《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4年第7号）、《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6年第45号）、《中央预算内投资资本金注入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21年第44号）、《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23年第10号）等有关规定进行纠正处理，督促落实整改，并区别不同情况采取通报批评或扣减、收回、暂停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措施予以警示和惩戒。对存在问题较多、督促整改不到位的地方或单位，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不再受理其报送的投资计划申请文件，或者调减其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规模。
第十九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投资计划执行、投资项目管理等，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加强监控并组织开展评估。评估结果较好、完成上年度下达的投资计划绩效目标的，充分保障年度投资需求并视情况加大支持力度；评估结果较差、未完成上年度下达的投资计划绩效目标的，视情况减少年度安排规模直至年度不予安排。
第二十条  项目单位存在虚假申报、骗取或滞留、挤占、截留、转移、侵占、挪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行为，一经发现立即收回投资，一定时期内不再受理其投资计划申请文件，并可根据情节轻重提请或者移交有关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项目汇总申报单位对项目单位的投资计划申请文件审查不严、造成中央预算内投资损失的，可根据情节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不再受理其报送的投资计划申请文件；指令或授意项目单位提供虚假情况、骗取中央预算内投资的，五年内不再受理其报送的投资计划申请文件。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应急救援中心及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能力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暂行办法》（发改投资规〔2021〕1223号）同时废止。

X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  

